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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药业”或“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收到控股股东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隆华泽”）出具的《债务豁免通知函》，汇隆华泽决定豁免公司 9,000 万元债

务及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对该笔债务的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通 

过《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加勇、党国峻、

于鸿坚及黄俊德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书面审核

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

公司单方面获得现金资产的交易行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1.4 规定，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不涉及对价支付、

不附有任何义务的交易，免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2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95.39

万元，净利润为-2,342.10 万元；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为

-3,804.83 万元（未经审计），仍为负数。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

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华

泽”）签订《股东借款协议》，约定汇隆华泽向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借款，该笔借款使用期限不超过 1 年，并由直接与间接持股全资子公司黄

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薄荷”）为本次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责

任。截至 2023 年 9 月 26 日，我公司已收到汇隆华泽全部借款本金 9,000 万元。 

2023 年 10 月 24 日，汇隆华泽向公司出具《债务豁免通知函》，为支持公司

发展，减轻债务压力，改善资产情况，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同意豁免公司在前述

《股东借款协议》项下的债务本金 9,000万元。同时，免除公司子公司黄山薄荷

对 9,000 万元债务本金的担保责任。以上豁免为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

变更、不可撤销之豁免。本次债务豁免将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本结构，增强

经营及抗风险能力。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刘加勇、党国峻、于鸿坚及黄俊德回避表决。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4 规定，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

免等不涉及对价支付、不附有任何义务的交易，公司免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青岛金融中心大厦 2320

室 

法定代表人 安杰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3C7GC79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青岛金融中心大厦 2320

室 



股东名称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00%持股 

成立日期 2016-03-15 

营业期限 2016-03-15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以上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议案出具日，汇隆华泽持有天目药业 29.99%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汇隆华泽属于公司关

联方。 

(三)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163,687.05 178,156.09 

负债总额 109,635.54 124,051.36 

所有者权益总额 54,051.51 54,104.72 

营业收入 9.47 - 

利润总额 -53.22 92.83 

净利润 -53.22 -122.73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债务豁免，系公司控股股东汇隆华泽支持公司经营和业务发

展，属于公司单方面获益的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为债务豁免，系公司控股股东汇隆华泽支持公司经营和业务发

展，属于公司单方面获益的交易，不涉及定价的公允性。 

四、债务豁免的主要内容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汇隆华泽出具的《债务豁免通知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为支持你公司发展，减轻债务压力，改善资产情况，提升持续经营能力， 

我公司已履行完毕相关决策程序，同意豁免你公司在前述《股东借款协议》

项下的债务本金 9,000 万元。同时，免除你公司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

限公司对 9,000 万元债务本金的担保责任。以上豁免为我公司单方面、不附

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之豁免，本次豁免生效后，你公司无需再

就上述人民币 9,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本次豁免生效日后相应利息履行偿付义

务，我公司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你公司及其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

公司承担或履行前述《股东借款协议》项下任何责任或义务。”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债务压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为公司单方面获益行为，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汇隆华泽豁免其对公司的债权，减轻了公司债务压力，改善了

资产情况，优化了公司财务结构和财务指标，提升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到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豁免的债务金额将计入资本公积，增加

的资本公积，将有利于增厚公司的净资产水平，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加勇、党国峻、于

鸿坚及黄俊德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本次债务豁免有

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就此项议案出

具了表示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审核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6 日 

 

 


